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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0212 

一、 執行業務者當年度使用之帳簿如遭受地震等不可抗力災害以致滅失者，得報經

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置新帳，依據原始憑證重行記載，依法查帳核定。 

二、 債權未逾兩年 不得列呆。 

三、 申報遺產稅常見之八大疏失。 

四、 1年內被查獲短漏開發票達 3次，國稅局將處以停業處分。 

五、 集資中頭彩…課 2千萬贈與稅。 

六、 網遊代打練功 月入 4萬要稅。 



中山通訊 107-0212 

2 

 

 

一、執行業務者當年度使用之帳簿如遭受地震等不可抗力災害以致滅失者，得報

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置新帳，依據原始憑證重行記載，依法查帳核定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規定，執行業務者當年度

使用之帳簿因故滅失者，得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置新帳，依據原始憑證重行

記載，依法查帳核定。 

執行業務者當年度關係所得額之全部或一部之原始憑證，因遭受不可抗力災害或有關

機關因公調閱，以致滅失者，該滅失憑證所屬期間之所得額，稽徵機關得依該執行業

務者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核定之。執行業務者開業未滿三年，

致無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其無核定純益率資料之年度（含

未滿一年無全年度核定資料之年度），以各該年度查帳核定當地同業之平均純益率計

算之。災害損失部分，經查明屬實者，得依規定自上述所得額中核實減除。 

稽徵機關依前項規定使用之前三個年度資料中，如有執行業務者申報之純益率尚未經

稽徵機關核定之情事，得以申報數為準，俟稽徵機關核定時，按核定數調整之。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稅課徐課長 

聯 絡 電 話 ：08-7311166分機 200 

更新日期：107-0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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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債權未逾兩年 不得列呆 

2018-02-12 00:10經濟日報 記者陳慶徽／台北報導 

取得債權憑證，卻無法取回債務者，該在何時認列呆帳損失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提

醒，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收不到本金或利息者，得視為

實際發生呆債損失，因此若非經過努力催收超過兩年，還未能收回債務者，依法並無

法立即認列當債損失。 

北區國稅局官員指出，一般在取得債權憑證後，必須要看欠債的一方是否有倒閉後逃

逸、重整、破產、死亡等情事，若真的有以上情形，確定無法取回債務，那申請債權

憑證者才可以在當下即認列呆帳損失。 

不過，依據所得稅法第 49條第 5項第 2款規定，債權中有逾期二年，經催收之後，未

經收取本金或利息情事者，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 

【2018/02/1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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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報遺產稅常見之八大疏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

次日起 6個月內，向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申報。為避免納稅義務

人不諳稅法規定而遭受處罰，該局彙整常見申報遺產稅時卻漏未申報的財產如下，提

醒納稅義務人應多加留意。 

1.死亡前 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 

2.被繼承人銀行保管箱內物品價值 

3.被繼承人重病期間領取之現金 

4.被繼承人生前所投資公司之股東往來債權 

5.被繼承人死亡日止之應收利息、股利及農漁津貼等債權 

6.以被繼承人本人為要保人、他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 

7.被繼承人生前買入但死亡時尚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不動產 

8.被繼承人所遺之汽機車 

該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於申報遺產稅前，應自行檢視申報資料是否符合遺產及贈

與稅法相關規定，如發現有漏報之財產，應儘速向國稅局補報，以維護自身權益。如

有相關稅務問題，可撥打各地區國稅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服

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胡股長  06-2223111分機 8041 

更新日期：107-0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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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年內被查獲短漏開發票達 3次，國稅局將處以停業處分 

屏東市陳先生來電詢問，106年 12月 25日新設立商號，於 107年 1月 30日銷售貨物

漏未開立發票，被國稅局查獲，是否會被處以停業處分？ 

南區國稅局屏東分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2條規定，營業人漏開統

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1年內經查獲達 3次者，將停止其營業。又所稱「1

年內」是指首次查獲之日起，至次年當日之前 1日止而言。以陳先生設立之商號為例，

自 107年 1月 30日起至 108年 1月 29日止，如被國稅局查獲短漏開發票達 3次，將

處以停業處分。 

該分局提醒，營業人銷售貨物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銷售稅課王課長  

聯 絡 電 話 ：08-7311166轉 300 

更新日期：107-0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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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資中頭彩…課 2 千萬贈與稅 

2018-02-12 01:09 聯合報 記者姜宜菁、沈婉玉／連線報導 

 
集資買彩券在開獎前要向國稅局報備，中獎才能免贈與稅。 圖／聯合報系資

料照片 

集資買彩券要注意節稅，嘉義市去年一注獨得大樂透頭獎三點九二億元，彩

券由兩人集資購買，一人代表領獎時，除被扣百分之廿所得稅，因未向國稅

局報備集資，把一半獎金分給另一人，還要再繳二千多萬贈與稅。 

對於事前報備免繳贈與稅，有人認為「不要跟錢過不去」，手續繁複也要報

備；如果忘記報備，也可跟會計師或律師商談如何減少稅金，「大不了就是

跟對方賭博」，故意把彩金輸給對方。也有人說，集資者要先談好如何分彩

金，不要讓政府知道，「幹嘛白白被扣稅」。 

去年十一月七日開獎的大樂透，頭獎在嘉義市開出。據了解，得獎者是與友

人合資購買，他出面領取獎金時，要求台彩將一半將金一億多元分給友人，

因事前未報備集資，且金額超過贈與稅二二○萬課徵門檻，需再繳二千多萬

元贈與稅。 

國稅局嘉義市分局長林啟智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稅法，或覺得「一定不會

是我」，未向國稅局報備集資購買彩券，若中大獎分彩金要課贈與稅。國稅

局嘉義市分局員工以前也曾集資買彩券，因熟悉稅法有報備，但那次僅中四

萬多元。 

林啟智表示，集資買彩券可在開獎前影印彩券，空白處寫上集資者個資，以

書面方式送到國稅局，年節假期則可用傳真報備；但公益彩券發行至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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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得大獎者事前報備。 

快過年了，台灣彩券宣布年節期間除增加開獎期數，還加碼獎項。嘉義市彩

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總幹事江時君說，大年初一、初二彩券買氣最旺，且以

集資較多，初五過後買氣才會消退。 

對於集資是否要事前報備省下贈與稅，嘉義市民林展毅認為，親友集資購買

就是「準備中大獎」，如果沒報備集資，中大獎要扣巨額贈與稅，還是報備

比較划算。 

市民丁介育則說，「還沒開獎前，誰知道自己會中」，不必多此一舉。如果

真的中大獎，因已扣二成所得稅，當然要私下分獎金，不要讓政府知道集資

購買，就不用繳贈與稅。 

如果集資中獎事前卻沒向國稅局報備，事後有辦法補救嗎？台彩表示，應該

幾乎沒有人會事前去國稅局報備，中獎後，除了夫妻間贈與免稅外，還有每

年二二○萬元的免稅額，超過的部分就會被課贈與稅，只能用「私了」的方

式，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稅費分攤方案去處理。  

【2018/02/12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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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網遊代打練功 月入 4 萬要稅 

2018-02-12 00:10 經濟日報 記者陳慶徽／台北報導 

在線上遊戲販賣虛擬寶物和替人代打練功，也需要注意課稅問題！透過網路

販售貨物勞務，包括販售電玩遊戲虛擬寶物或是提供代客練功等服務者，須

注意是否有超過營業稅起徵點，若有超過，便需要依規定辦理營業登記與報

繳營業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指出，依據財政部「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明定，

針對一般販售貨物的行業，如買賣業、出版業、娛樂業等，其起徵點為每月

銷售額 8 萬元。而針對主要是提供勞務防務的行業，像是裝潢業、廣告業、

修理業、勞務承攬業等業種，其起徵點則為每月銷售額 4 萬元。 

因此，網路賣家透過網路銷售貨物與勞務，每月銷售貨物金額若達到 8 萬元，

或是銷售勞務金額達到 4 萬元，那便需依照規定辦理營業登記並報繳營業稅，

而在線上遊戲中虛擬寶物和替人代打練功同樣也在規範範圍內。 

南區國稅局表示，該局接獲通報，有網路賣家經營網路交易事業，在交易網

站刊登販售電玩遊戲之虛擬寶物，另外也提供代客練功的服務，涉嫌未報繳

營業稅。經該局查核，該網路賣家銷售額已達到起徵點，但並未依法辦理營

業登記，而該賣家於 2016 年銷售的勞務金額收入高達 1,600 萬元，經過補稅

加上罰緩合計約 140 萬元。 

國稅局官員強調，不只線上遊戲，只要網路上有任何銷售行為，依規定銷售

額達起徵點便需辦理營業登記。 

 

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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